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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

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

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

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省级城市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

地督察局： 

  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对于统筹城乡发

展，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

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持农村社会

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

落实中央有关要求，现就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

地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的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加强规划计划控制引导，合理确定村

庄宅基地用地布局规模 

  （一）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用地规划计划控

制。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省级国土资源行



政管理部门要统筹安排并指导市、县国土资源

行政管理部门，结合新一轮乡（镇）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修编，组织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报

县级人民政府审批。在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城镇建设扩展边界内的村土地利用规

划，要与城镇规划相衔接，合理划定农民住宅

建设用地范围；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

镇建设扩展边界外的村庄，县级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要在摸清宅基地利用现状和用地需求的基

础上，以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土地

利用规划为控制，组织编制村庄宅基地现状

图、住宅建设用地规划图和宅基地需求预测十

年计划表（即“两图一表”），制定完善宅基

地申请审批制度，张榜公布，指导农民住宅建

设按规划、有计划、规范有序进行。 

  （二）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和规

模。市、县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

中，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结合城镇规

划，合理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城镇建

设扩展边界内的城郊、近郊农村居民点用地布

局，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防止出现新的

“城中村”。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

建设扩展边界外的村庄，要结合县域镇村体系

规划、新农村发展规划和产业规划，在乡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合理确定保留、调

整和重点发展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统筹农村公

益事业、基础设施、生活、生态、生产用地需

求，合理确定中心村和新村建设用地规模，指

导农民住宅和村庄建设按规划有序进行。 

  （三）改进农村宅基地用地计划管理方

式。新增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应纳入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各地在下达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指标

时应优先安排农村宅基地用地计划指标，切实

保障农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需求。占用耕地



的，必须依法落实占补平衡。农村建设用地计

划指标应结合农村居民点布局和结构调整，重

点用于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控制自然村落无

序扩张。 

  二、严格标准和规范，完善宅基地管理制

度 

  （四）严格宅基地面积标准。宅基地是指

农民依法取得的用于建造住宅及其生活附属设

施的集体建设用地，“一户一宅”是指农村居

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符合规定面积标准的宅基

地。各地要结合本地资源状况，按照节约集约

用地的原则，严格确定宅基地面积标准。要充

分发挥村自治组织依法管理宅基地的职能。加

强对农村宅基地申请利用的监管。农民新申请

的宅基地面积，必须控制在规定的标准内。 

  （五）合理分配宅基地。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定的城镇建设扩展边界内的城郊、近郊农

村居民点用地，原则上不再进行单宗分散的宅

基地分配，鼓励集中建设农民新居。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扩展边界外的村庄，

要严格执行一户只能申请一处符合规定面积标

准的宅基地的政策。经济条件较好、土地资源

供求矛盾突出的地方，允许村自治组织对新申

请宅基地的住户开展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试

点方案由村自治组织通过村民会议讨论提出，

经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核报省级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批准实施，接受监督管理。 

   

  （六）规范宅基地审批程序。各地要根据

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规范农民建房用地的

需要，按照公开高效、便民利民的原则，规范

宅基地审批程序。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镇建设扩展边界内，县（市）要统筹安排村



民住宅建设用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镇建设扩展边界外，已经编制完成村土地利

用规划和宅基地需求预测十年计划表的村庄，

可适当简化审批手续。使用村内原有建设用地

的，由村申报、乡（镇）审核，批次报县

（市）批准后，由乡（镇）国土资源所逐宗落

实到户；占用农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于

每年年初一次性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或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申

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依法批准后，

由乡（镇）国土资源所逐宗落实到户，落实情

况按年度向省（区、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

案。 

  宅基地审批应坚持实施“三到场”。接到

宅基地用地申请后，乡（镇）国土资源所或县

（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组织人员到实地审

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

和地类等。宅基地经依法批准后，要到实地丈

量批放宅基地，明确建设时间并受理农民宅基

地登记申请。村民住宅建成后，要到实地检查

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要求使用土地，符合规

定的方可办理土地登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证。 

  （七）依法维护农民宅基地的取得权。农

民申请宅基地的，乡（镇）、村应及时进行受

理审查，对符合申请条件，且经公示无异议

的，应及时按程序上报。县（市）人民政府对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批

准，不得拖延和拒绝。各地县（市）人民政府

要建立健全农民宅基地申报、审批操作规范，

并根据本地区季节性特点和农民住宅建设实

际，明确宅基地申请条件和各环节办理时限要

求，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切实维护农

民依法取得宅基地的正当权益。 



  （八）加强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和档

案管理工作。各地要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加快

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妥善处理宅基地争议。

要摸清宅基地底数，掌握宅基地使用现状，并

登记造册，建立健全宅基地档案及管理制度，

做到变更一宗，登记一宗。要积极建立农村宅

基地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宅基地申请、审

批、利用、查处信息上下连通、动态管理、公

开查询。 

  三、探索宅基地管理的新机制，落实最严

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九）严控总量盘活存量。要在保障农民

住房建设用地基础上，严格控制农村居民点用

地总量，统筹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农民新建住

宅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未利


